State 國家 從教會成立之初，便面對教會與國家這個問題︰到底基督徒應怎樣了解地上暫時的權力？他與國家又應有怎樣的關係？因著羅馬政府的政治要求，以致耶穌（Jesus{\LinkToBook:TopicID=657,Name=Jesus}）*在伯利恆出生；祂一生的工作都是在動盪的政治，和強烈的民族意識下展開的，而這兩個因素對一個被侵占的國家來說，也是頗典型的；甚至祂後來被釘死，也是出於一個「世俗」的權力。耶穌面對的問題，亦即是現代人所稱的「教會與國家」的問題，包括了祂需要面對的猶太人的宗教勢力，和羅馬帝國在猶大地設立的政權。新約作者或直接或間接地，都對這些情況作出回應。
有人問耶穌納稅給該撒對還是不對，耶穌說︰「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，神的物當歸給神。」（太二十二21）這個回答其實頗為一般，沒清楚指出它實際牽涉的是什麼。對保羅來說，羅馬政權是「出於神的。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。所以，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」（羅十三1、2）。掌權者是「神的用人，是與你有益的」；同樣地，他也是「伸冤的，刑罰那作惡的」（羅十三4）；彼得亦要求人順服掌權者及他的代表（彼前二13、14）。但後來的啟示錄卻說羅馬是「巴比倫，作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……喝醉了聖徒的血」（啟十七5、6），她傾倒之日，也是教會歡呼之時（十八章）。保羅要以羅馬公民的身分上訴凱撒（徒二十五11），卻申述基督徒的公民身分是在天上（腓三20）。同樣地，希伯來書指出，舊約的信心英雄不以地上的國度為家，乃是等待天上的家（來十一15、16）。這些不同的聖經傳統，均能說明日後教會發展出來的國家神學，並能幫助我們明白，為什麼他們會用舊約以色列及其君王的身分來申訴。
但對現代基督徒來說，我們必須小心，不要把不適當的假設及期盼投射到這個發展。除了少數例子外，近代之「國家」是一個凡俗化（Secularized{\LinkToBook:TopicID=1067,Name=Secularization}）*的東西；就算是在蘇格蘭及英國這些地方，教會看似是屬於國家建制的一部分，國家仍是世俗及多元化的。「教會與國家」一語，對現代讀者來說，即暗示出二者是有衝突的──教會是一個信仰群體，其理想與希望都是本於終極及永能之神；國家卻是一個不信的群體，其目標完全限囿於時間，而體現目標之道，則是透過「可能的藝術」。對這樣一個世俗化的群體，宗教信仰只不過是一個意見，而權力機構只須小心聆聽就足夠了。
但在新約世界內，一個完全世俗化的國度是不可想像的；每一個國家都是宗教性的，是由某一個特別的宗教傳統支持她的理想與目標。這種思想一直維持到近代都沒有改變，特別對猶太人來說更是如此【編按︰中東回教國家更然】；古代世界根本就沒有所謂世俗的國家。早期教會面對羅馬世界時，其實是面對著一個宗教體系，這正能解釋為什麼二者之間的衝突是那樣嚴重。對羅馬政府來說，任何宗教團體都可以接受，只要信眾不違反公眾道德，並且藉參與羅馬敬拜來表示效忠羅馬；但對基督徒來說，這與拜偶像無異；羅馬政府則視基督徒的不參與為一種藐視的象徵。
教會怎樣面對因此而引起的逼迫呢？基本上有兩條來自新約的神學路線。首先，像保羅一樣，肯定國家的權力，希望國家能容忍基督教，不強迫基督徒參加羅馬的宗教。他們因著相信一切暫時的權力皆源於神，而基督徒要順服神，對神的順服就保證了對國家的順服；換句話說，基督徒就是國家最好的公民。另外一條線則是從猶太人的啟示文學（Apocalyptic Literature{\LinkToBook:TopicID=144,Name=Apocalyptic Literature}）*入手，包括了啟示錄。他們看羅馬帝國是邪惡的象徵，包含所有罪惡與拜偶像的事情。基督徒的目的不是與世界修睦（參復和論，Reconciliation, the Doctrine of{\LinkToBook:TopicID=992,Name=Reconciliation, the Doctrine of}*），而是殉道（Martyrdom{\LinkToBook:TopicID=770,Name=Martyrdom}）*──這是基督徒為基督的國度來臨所作的準備，到那時，地上的國度就會永遠被推翻。
但在古代世界對國家那種宗教特性的認識，亦能幫助我們明白為什麼羅馬與教會之間的衝突是那樣嚴重。假如一個羅馬皇帝信了基督教，以當時教會還未有「世俗」一概念，而皇帝又想以基督教向臣民表達他的信仰，教會與國家的緊張關係就又告出現。君士坦丁在主後312年加入基督教，就是把教會帶入了昔日羅馬異教的地位。而中世紀基督教國度（參基督教世界，Christendom{\LinkToBook:TopicID=278,Name=Christendom}*）的模式亦是這樣開創的；這就顯示中和、肯定世界的神學，勝過殉道的傳統。好些堅信後者的，如多納徒派（Donatists{\LinkToBook:TopicID=376,Name=Donatism}）*則仍然拒絕國家，現在則把建制的教會視為拜偶像以及邪惡的；而多數人就採納一種他世式的靈修生活（Spirituality{\LinkToBook:TopicID=1109,Name=Spirituality}）*，如愈來愈壯大的苦修（Asce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61,Name=Asceticism and Monasticism}）*運動便是。
在隨後的一千年，不管是在理想或是現實，教會與國家的關係慢慢變得一致，亦即二者被等同了，這是當時歐洲社會的主流。在很多方面，中世紀的教會就是國家︰有一個協調的架構，單一的領袖（教宗），有效的行政體系，以及自己一套的律法。她有自己的法庭，控制一切教育和絕大部分的交通，以致一個世俗權力是否能維持，都要視乎它能否得到教會的首肯。因此中世紀的歐洲事實上就是一個教會國家（參神權政體，Theocracy{\LinkToBook:TopicID=1152,Name=Theocracy}*），而教會與國家的關係，基本上只是平信徒與教廷權貴之間的一種協調，以致能在其中匯聚及使用權力。
從神學的角度來說，社會是一個金字塔形式的權力架構，教宗（Papacy{\LinkToBook:TopicID=899,Name=Papacy}）*位於塔尖，因為他是神的代表，也是地上一切權柄的來源，包括屬靈與屬世的。國家就是一個宗教的體制，為有效又團結的中世紀教會所支持；反過來說，國家亦要保護教會的團結，運用它屬世的權力對付一切異己和異端；這在今天可能會被視為迫害的行動，但在當時只不過是一種宗教責任而已。
只要世俗權力仍然接納這樣的神學理據，以及隨之而來的終極制約──革除教籍（Excommun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433,Name=Excommunication}）*，這種中世紀的教會與國家的模式就仍然維持下去。直到後來培養起一種學術氣氛，人有空間質詢其間的關係，像後來文藝復興時期（參人文主義與基督教，Humanism and Christianity{\LinkToBook:TopicID=592,Name=Humanism and Christianity}*）那樣，二者的平衡才開始發生變化。就算是這樣，十六世紀的改教運動（Reform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96,Name=Reformation Theology 改教運動的神學}）*亦只不過影響了二者的關係，不是改變了基本的概念。大多數的改教家似乎都接受國家的宗教特性，是他們在舊約可以找到充分理據的。至於改革教會的法理基礎，他們就常從世俗的權力架構尋索。從另一個角度而言，皇室與巿政府則需要一個神學理據拒絕教宗干預。雙方的關係常會引到伊拉斯都主義〔Erast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412,Name=Erastianism}*；不過伊拉斯都（Thomas Erastus，1524～83，支持慈運理的平信徒）卻反對海德堡的教會長老有權開除教制，而不需諮詢巿議會〕，亦即主張教會要完全順服國家，包括在信仰及紀律的問題上，英國就是一個例子。更正教認為一個敬虔的執政者也是個蒙召的人，為的是在信仰群體中立法和執法，因此改教家的立場仍維持在君士坦丁的基礎上。比較激進的改教家卻開始質疑教會內的民事權力（參極端改教運動，Reformation, Radical{\LinkToBook:TopicID=995,Name=Reformation, Radical}*）；在英國清教徒（Puritans{\LinkToBook:TopicID=973,Name=Puritan Theology}）*中，我們可以找到這樣的例子；但重洗派（Anabaptists{\LinkToBook:TopicID=123,Name=Anabaptist Theology}）*在與四世紀多納徒主義{\LinkToBook:TopicID=376,Name=Donatism 多納徒主義}*相同的傳統下，堅持政教嚴格分離，以及加入教會必須是出於自願的這個原則。一直到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（Enlighten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404,Name=Enlightenment, the}）*之後，亦即政治家與教會人士都承認國家是一個世俗的體制，人才廣泛接受教會是一個自發的團體，是為宗教目的而成立的，也不需從宗教角度了解國家。
不過，上言之自發性也有問題，因為我們太過注意國家與教會的關係，而不是國家與國度的關係。耶穌基督的福音是關於上帝國（Kingdom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685,Name=Kingdom of God}*；可一15）──亦即是神施行權力的地方，它至終的遠景是這世界和其上的國度，都要變成「我主和主基督的國度」（啟十一15）；這能提醒基督徒小心一種教會與國家的神學，它會鼓勵教會放棄監察世俗權力︰神才是全人類的君王這原則是不能放棄的。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承認，在神國未完全來到之際，人若要轉投在神的君權下，要歸向教會，不是歸向國家。現在的情況與中世紀剛好逆轉過來，國家向教會諸多要求。基督徒必須強調，基督對教會的權柄是絕對不容妥協的，祂有完全的權柄要求教會怎樣生活，而教會也絕對需要去宣告國度的福音。
另參︰政教關係（Church and State{\LinkToBook:TopicID=285,Name=Church and State}）；

教會管理（Church Govern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286,Name=Church Government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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